行政权力实施清单（其他行政权力）
建筑工程施工招标事项备案
	1
	事项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建筑工程施工招标事项备案

	
	
	子项名称
	

	5
	实施主体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管理科

	8
	联办机构
	无。

	9
	办理地点
	贺州市八步区新风街46号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
	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冬季14:30-17:30）

	11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45137818

	
	
	监督电话
	07745137891

	12
	设定依据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89 号）第十二条：招标人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的，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的 5日前，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报送下列材料：（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各项批准文件；（二）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条件的证明材料，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名单、职称证书或者执业资格证书及其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九条：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招标文件报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招标文件有违反法律、法规内容的，应当责令招标人改正。
第二十条：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 15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并同时报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13
	实施对象
	申报建筑工程施工招标事项备案的招标人

	14
	行使层级
	此事项属于自治区、市、县三级分级管理。

	15
	权限划分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89 号）第十二条：招标人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的，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的 5日前，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报送下列材料：（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各项批准文件；（二）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条件的证明材料，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名单、职称证书或者执业资格证书及其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九条：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招标文件报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招标文件有违反法律、法规内容的，应当责令招标人改正。
第二十条：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 15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并同时报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16
	行使内容
	按照属地原则，市本级对本辖区范围内对建筑工程施工招标事项备案

	17
	通办范围
	无。

	18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
时限
	5日。

	
	
	承诺办结
时限
	2日。

	19
	实施条件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89 号）第十二条：招标人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的，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的 5日前，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报送下列材料：（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各项批准文件；（二）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条件的证明材料，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名单、职称证书或者执业资格证书及其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九条：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招标文件报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招标文件有违反法律、法规内容的，应当责令招标人改正。
第二十条：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 15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并同时报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20
	特殊环节
（含中介服务）
	环节名称
	无。

	
	
	办结时限
	无。

	21
	审查方式及标准
	招标人不具备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条件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5日内责令招标人停止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

	22
	办理流程
	详见附件1。

	23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24
	收费标准
及其依据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25
	结果名称
	贺州市建设工程招标备案文件送审表

	26
	结果样本
	详见附件3

	27
	运行系统
	无。

	28
	责任事项
	1 ．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 ．决定责任：作出备案或不予备案的决定。

4 ．送达责任：制作给予 XX 项目招标文件备案的函送达申请人。

5 ．监管责任：加强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29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故意刁难申请人；
2.无故超期办理；
3.故意让虚假资料通过；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的行为。

	30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2
	1.审查环节：故意刁难申请人；无故超期办理；故意让虚假资料通过。
	低
	1.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
2.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和培训；
3.加强信息系统建设，确保所有操作都有“痕迹”；

4.严格执行举报监督查处制度；

5.严格执行时候责任追究。
	经办人

	
	2.事后监管环节：对特定关系人的违法行为不能依法查处。
	低
	1.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
2.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和培训；

3.加强信息系统建设，确保所有操作都有“痕迹”；

4.严格执行举报监督查处制度；

5.严格执行时候责任追究。
	审核部门负责人

	备注
	
	
	
	


附件：1. 建筑工程施工招标事项备案流程图
2. 申请材料目录
3. 贺州市建设工程招标备案文件送审表（空白）
附件1

建筑工程施工招标事项备案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5日；承诺办结时限：2日）


           





附件2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依据
	材料类型
（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
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
描述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贺州市建设工程招标备案文件送审表及所申请事项的相应材料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89 号）规定的相应材料
	贺州市建设工程招标备案文件送审表原件及相关材料的复印件
	否
	1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业主盖章
	


附件3
贺州市建设工程招标备案文件送审表

	备案文件

名    称
	1、                        ；

2、                           ；

3、                            。

	所属

项目
	名称
	

	
	编号
	HZZJZB   工字   号

	业主单位名称
	

	代理机构名称
	

	送审单位

意    见
	同意将上述文件（共  件，附后）报送备案。

招标代理员（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

意    见
	同意备案。

经办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一式3份，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备单位各1份。
2、本表适用于招标代理合同、招标公告、邀请函及复函、邀请投标人资质审核情况说明、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修改和澄清文件、招标补遗、市财政局预算造价确认函、市财政局项目评审意见书、招标控制价成果文件登记表、评标报告、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通知书及公告、招标报告、中标单位投标文件、合同等备案用。
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提交材料





不属于本级招投标监管部门监管的，告知向有职责的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管理科经办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经办人审查（限1个工作日）





作出准予或不予备案决定并告知申请人





负责人审核（限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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